
“不能升官就捞钱”是自掘坟墓
盛 翔

河北省大名县原县委书记边飞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 滥用职权一案日前
宣判。 据检方统计 ， 边飞及其家庭成员
实际拥有的财产包括大量现金 、 存款 、
房产 、 汽车 、 黄金 、 玉器 、 手表等 ， 总
价值超过1亿元。 边飞曾任三个县的县委
书记 ， 干出过不俗的政绩 。 边飞在被查
后忏悔， 自己在县委书记的位子上坐久
了 ， 感觉工作干得不错 ， 但一直没有得
到提拔 ， 心态开始失衡 ， 从第二任县委
书记开始， 就只想着怎么多挣钱了。 （新
华网8月3日）

所谓 “为官发财， 应当两道”， 如果

觉得当官不合算， 完全可以辞职去经商，
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这原本

是再清楚不过的道理， 但在现实中， 某些
官员却有另外的解读： 要么升官， 要么捞
钱， 既然不能升官那就只好捞钱。 新闻中
的边飞曾在三个县任县委书记， 自认自己
的政绩不错， 却一直得不到提拔， 始终不
能 “当市领导”， 于是退而求其次， 开始
大肆捞钱。

我注意到， 很多网友对边飞的选择表
示了理解 。 “边飞在第一任上干得那么
好， 为什么不能得到提拔？ 考核机制是什
么？ 到底谁得到了提拔， 为什么？ 是不是
因为边飞那时基本没收钱， 所以没钱往上
送？” 类似言论的核心意思， 是提拔机制

的不健全， 让干得好的不如送得多的， 让
政绩好的不如关系硬的。 这种现象是否存
在？ 当然存在。 事实上， 用人机制的 “人
治化” 从来就是一个大问题， 权力说了算
的用人机制必须受到约束和规范。 但具体
到个案， 未受重用， 真的可以被解释成为
贪腐的理由吗？

人的欲求是不会轻易得到满足的。 就
像有网友说的： “当了县长又想当市长，
当了市长又想当省长， 有十万元想一百万
元， 有一百万元想一千万元。 这样的官你
永远都无法满足他 ， 成为贪官也是必然
的。”

在 “不能升官就捞钱 ” 的狡辩逻辑
里， 还有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关键点： 如

果不能升官可以作为捞钱的理由， 那么，
假若如愿 “当了市领导”， 目的又能是为
了什么 ？ 难道是为了当省领导 ， 而不是
为了更多更好地捞钱 ？ 这就涉及那个根
本性的问题 ， 也就是 ： 当官为了什么 ？
能否正确面对权力 ？ 首先必须回答好这
个问题。

诚然 ， 选择考公务员 ， 对很多人而
言， 首先是一个谋生的手段， 与其他职业
并无本质不同。 但是， 既然选择了这个道
路， 就应该比别的职业更多一点理想基础
和责任意识。 用民间俗语说， “当官不为
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用现时的话说，
当官要做 “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无论如
何， “要么升官， 要么捞钱” 的为官哲学

绝对不能纵容。 凡是 “以钱为念” 的人，
最好是选择离开， 到商业社会中去满足欲
求； 同样， 凡是并非 “立志做大事” 而是
“立志做大官” 的， 也最好选择离开， 否
则难免走火入魔。

“不能升官就捞钱” 的官员自述， 之
所以能被很多网友理解甚至肯定 ， 充分
说明这样的为官哲学在基层仍然有生存

土壤 ， 边飞的个案因此绝非只是个案 。
当那些自觉仕途升迁无望的官员 ， 开始
“只想着怎么多挣钱 ” ， 令人感到可怕
的， 不只是一个县委书记也动辄贪腐上
亿的数字 ， 而是一个地方因此失去的发
展机遇 ， 以及那里的人民因此受损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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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口
河北省大名县原县委书

记边飞获死刑缓期两年

执行 。 他被查后曾忏悔
说 ： 自己在县委书记的
位子上坐久了 ， 感觉工
作干得不错 ， 但一直没
有得到提拔 ， 心态开始
失衡 ， 从第二任县委书
记开始 ， 就只想着怎么
多挣钱了。 （新华网8月
3日）

漫画： 徐 简

彭州石化黑烟已散
民众忧虑未解
方乐迪

地方的发展冲动与个体的权利意

识 ， 本可以在调和中平衡共存 。 不
过很多时候 ， 此二者构成了多数我
们所看到的冲突 ， 它们发生在耕地
占用 、 化工厂建设等诸多领域 。 其
中有些矛盾依旧悬而未解 ， 它们时
不时就撩拨一下地方主政者和民众

的紧张神经 。 最近再度引发舆论关
注的彭州石化就是如此 。 从它定址
彭州开始 ， 官员与民众就间或发生
摩擦 ， 并延续至今 （项目早已建成
投产）， 民众对环境安全本身的担忧
始终没有得到消解。

位于成都上风上水之地的彭州，
其石化项目环保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成

都的环境， 对此， 政府层面并没有给
出能被大众知晓并认可的明确解释。
在人民网的地方领导留言板上， 有成
都网友关于彭州石化的提问， 将空气
污染与彭州石化项目直接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 针对网友的回复是一套官
方说辞， 没有直面彭州石化项目的问
题。

该项目在环评上的先天 “气短”
是事实。 也正因如此， 才造成了成都
民众的不安全感。 《望东方周刊》
报道， 地方政府把环评当作一场 “攻
坚战”， 而非辅助决策的参考。 据一
位参与环评的官员介绍， “地方政府
把过环评当成一场硬仗来打， 地方官
员带着 ‘政治任务’ 长年累月泡在北
京”。 在他看来， 彭州石化最恶劣的
示范效应在于： 如果这样的选址都能
建石化厂 ， 那中国将没有地方不可
建， 环评终会沦为为决策 “编台词”
的工具。

此外， 李春城等落马官员在彭州
石化项目中扮演的角色也是让坊间猜

测、 不安的原因之一。 相继被查处的
成都工业投资集团原董事长戴晓明、
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 中石油四川
石化公司原总经理栗东生等都曾参与

彭州石化项目。 彭州石化涉及这么多
落马官员， 难免给这个项目涂抹了几
分腐败原罪产物的色彩。 不过， 熟悉
该项目的人都知道， 在四川建石化项
目是上世纪80年代末就定下来的。 但
彭州石化项目与这些落马官员的利益

纠葛， 对这个项目带来了哪些不良的
影响与后遗症， 也需要官方的权威说
法。

此外， 最近发生的 “黑烟事件”
中 “打架 ” 的声明也值得玩味 。 关
于冒黑烟的原因 ， 彭州石化基地与
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发出了两份措辞

“打架” 的声明。 彭州石化说 “冒黑
烟 ” 的原因是基地停电 。 供电公司
则称 ， “专供该基地的两条供电线
路均未发生所谓的 ‘突然停电100毫
秒’ 现象”。 一周已经过去， 乌龙声
明孰是孰非， 民众仍没有得到明确答
案。

也许调查清楚事故原因也需要时

间 ， 我们可以等 。 及时更新两年多
几乎不用的官方微博， 应该不难吧？
经过认证的 “四川彭州石化基地 ”
微博， 上一次更新是在2013年， 彼时
也正逢彭州石化项目的争议时期 。
2015年7月23日 ， 该微博再度更新 ，
内容为转发 “成都环保 ” 的有关空
气质量的微博 。 这天正是彭州石化
项目发生事故的时候 。 好好说话除
了要在重要时刻发声之外 ， 还要常
说话， 对于一个民众关切并引发极大
争议的化工项目， 这样的沟通频率显
然不及格。

如今， 彭州石化的黑烟已散去，
但要让民众心中的疑虑消解， 地方政
府和企业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下很大
功夫， 与民众做有诚意的对话。

先有以貌取人，后有整容低龄化
王石川

林志玲的眼睛， 范冰冰的下巴， 除
了在荧屏中欣赏外， 不少学生也希望趁
暑假通过整形手术让自己达到 “女神”
的高度。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各大医院整
形美容中心了解到， 趁暑假接受整形的
学生数量不断增长， 最多的占据了不少
医院一半的门诊量 ， 最少也有三分之
一。 而随着不少人对 “颜值” 的追捧，
整形市场也出现逐渐低龄化趋势 。
（《北京青年报》 8月2日）

有人调侃， 这是一个女为悦己者整
容的时代。 其实， 整容的不只是女生，
还有男生。 报道称， 某整形美容中心日
均门诊量最高可达400人次， 而其中过
半的患者都是趁暑假前来 “求美” 的学
生， 特别是一些人还未成年， 这不能不
令人感到惊奇和忧虑。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 无论成年人
还是未成年人， 他们都有权利追求美，
让自己漂亮一些 ， 自己觉得舒服 ， 路
人也赏心悦目 ， 有何不可 ？ 何况 ， 我
的脸蛋我做主 ， 别人更是无需置喙 。
但是 ， 未成年人整形美容似乎不是如
此简单 ， 它的背后是社会思绪的具象
演绎 ， 乃至于可窥见复杂而真实的大
众征候。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集中在整形医
院的学生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大四或
是即将大四的学生， 为了能在求职中拥
有高 “颜值” 而走进整形医院。 另一类
则是十七八岁的高中毕业生， 为了选择
理想的专业， 应对 “艺考”， 或是单纯
为了改变外观而前往医院进行整形。 由

此而言， 他们整形美容似乎是 “被动”
的， 在一个看脸的时代， 要在求职中占
得先机， 整容可加分， 至于报考艺术院
校更是需要拼颜值。

明明可以拼才华 ， 为何非要拼颜
值？ 如果没才华， 颜值又能拼多久？ 问
题是 ， 在现实中 ， 长相好看确实被优
待， 比如办事便利些， 工作好找些， 甚
至一项街头随机采访显示 ， 帅哥靓女
“买年糕都被多给点”， “买衣服 （化妆
品） 多打折， 还能收到小赠品”。 更耐
人寻味的是， 有的企业招聘时直接提出
应聘者颜值要高， 比如上海一家保险公
司招聘要求， 明确写着希望应聘者有两
把半刷子 ， 其中那 “半把刷子 ” 就是
“仪表堂堂、 颜值棒棒”。

甚至有人说， “三分天注定， 七分
靠打拼， 剩下90分靠长相”。 也许可以
得出一个结论， 颜值高， 确实有用， 特
别是不少人、 不少企业以貌取人， 就导
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压力下选择妥

协 ： 整容。 整容因此成为庞大的产业，
整容低龄化趋势明显。

但是， 这终归不够正常。 如果华而
不实， 脸蛋能光鲜多久？ 小鲜肉也有变
老的时候， 没有内涵的鲜花只会枯萎。

此外， 对于未成年人整容也该建立
约束机制。 据报道， 在泰国， 法律要求
20岁以下的人必须在父母的陪同下做整
容手术； 在美国， 未成年人整容也必须
征得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 而且不仅要
与医师签订书面协议， 还必须录音、 录
像， 以备产生纠纷后作为证据。 为了未
成年人的安全， 我们的制度设计应该跟
进。

报“低价旅游团”不是大妈们的错
章 正

同游不同价， 而且差距是天价。最
近， 有媒体报道8月份台湾8日游的旅行
社报价，从2000多元到11000多元不等，行
程上都写着含台北、高雄、花莲、台东等
经典景点。据业内人士解读，行程中是否
包含购物店就是区别之一。 低价团全程
有多达8个购物店， 每个购物店约用时2
个小时，粗略算来要用2个白天。全程8天，
还剩6天，往返飞机占2天，还剩4天……

2013年7月， 曾有安徽游客给海南
省省长写信， 反映其在海南旅游期间，
导游存在擅自减少服务项目、 增加行程
外消费项目等问题。 业内人士指出， 该
游客所交的1650元团费， 除去合肥往返
海口的机票， 已所剩无几， 低价旅游团
若想赢利， 只能出此下策。

有网友调侃， 出现这么多的 “低价
旅游团”， 是被大妈们给 “惯出来” 的，
“精明” 的大妈们正是这类旅游的主要
客源。 实际上， “低价旅游团” 的产生
并不是大妈们的错。 有的旅行社就看准
了大妈们节俭的特点 ， 打着 “低价旅
游” 的旗号专门忽悠她们。 大妈们就是
这类旅游团实实在在的受害者。

大妈们被忽悠， 折射出旅游行业的
乱象。 这类团的导游们基本上没有和旅
行社签订劳动合同， 带团也是零工资。
羊毛出在羊身上， 领队和导游的收入，
只能靠从游客进店购物的提成中获得，

如果这还不够， 导游还会临时增加高价
的景点。 一旦游客消费不足， 一些导游
免不了与游客发生冲突。

据统计， 2000年， 我国旅行社数量
不到9000家； 2008年， 旅行社数量增加
到20691家 ； 2013年 ， 则有有26054家 。
旅行社的数量太多， 就会引发相互间的
非合作博弈， 也就是囚徒困境， 直接导
致相互之间低价竞争。

“一分价钱一分货”， 道理人人都
懂 ， 可是放任旅行社拿着 “低价旅游
团” 继续忽悠， 除了大妈们， 未来还会
有其他人上当。 仅靠处理几个涉事的导
游和旅行社， 旅游业乱象还会 “前骂后
继” 不断重演。 除了政府监管之外， 行
业协会的规范更及时 、 更有效率 。 对
此， 亟待行业协会对旅游业恶性的价格
竞争达成共识进行治理， 使旅行社达成
良好的竞争规则， 减少无序的价格战。

此外， 旅行社除了节省成本外， 也
要在产品的增量上做文章。 上车睡觉下
车旅游这种 “纯玩” 的模式， 有很大需
求。 旅行社可以在明确价格的基础上，
给游客们提供一种 “纯玩 ” 的旅游体
验。 一些旅游网站推出的 “纯玩” 旅游
团， 就很受欢迎。

如果导游不再需要通过回扣来生

存， 游客们也不必为不购物而有 “负罪
感”， 此时， 旅游才不至异化。 应该让
旅游回归到休闲方式， 而不是导游与游
客 “斗智斗勇” 的场所。

想到了被拐卖的堂姑堂姐们
王 波

如果没记错 ， 堂姑A和B应该同龄 ，
1966年生人， 属马， 在1987年左右， 被同
一个人拐走。

A跟我家房子连房子， 村里堂姑那一
辈， 她长得应该是最标致的， 有点林黛玉
那种弱不禁风的感觉， 别人给介绍的对象
她都看不上。 在农村， 姑娘过了20岁还没
嫁人， 父母是很犯愁的。

老家是县城上游最大的码头， 来来往
往的人比较多 。 从码头上下来的一个女
人， 很快便解除了A父母的愁怨。

女人说从城里来 ， 到乡下招工 。 那
时， 乡镇企业刚萌芽， 隔壁有家人1984年
就搬到县里其他镇子上， 办筷子厂、 瓶盖
厂等作坊式小企业， 并从村里带走了3家
人， 彻底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逼生
活。 对大龄女青年来说， 招工也是个不错
的出路， 说不定能嫁个城里人。 堂姑A也
就信了， 并且决定和B结伴而行， 互相有
个照应。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有天放学后，
奶奶压低声音跟我说， A和B被那女人给
卖了 ， 卖到了安徽农村 。 我当时心里一
惊， 第一次知道人也是可以买卖的。

堂姑A的大哥在镇上有正式工作， 她
的堂姐 （也是我堂姑） 大学毕业不久分配
在县法院， 报案后， 县公安局的人很快便
到了隔壁家， 连夜商讨解救方案。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 A被救回来了，
但好像再也没人上门提亲了。

后来， 村里来了个说话大家都听不大
懂的小裁缝， 瘦瘦的， 娘娘腔， 自称老家
是江苏的。 A就嫁给了这个南方小裁缝， 后
来在镇上开了个裁缝店， 并有了一个女儿。
大概过了两三年的样子， 江苏男人病逝。 A
带着女儿改嫁给一个单身汉———镇屠宰厂

的屠夫。
我很惊讶A能接受这样一个男人， 倒

是奶奶当时说了一句， 她和娃子都得生活
啊。 尽管被解救回来了， 但一次拐卖， 毁
了一个女人的名节， 也毁了她的一生。

二十七八年过去了， 我至今还记得B
的父亲， 也就是我的瘸子爷绝望的骂声，

他住我家屋后， 也算隔壁。
在商讨解救方案那个夜晚， 这个50多

岁的残疾男人因为无力承担相关经费， 只
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放弃。 他站在村口，
带着哭腔的怒骂声， 只有村里一阵阵狗叫
在回应 。 奶奶当时忍不住叹了口气说 ，
“造孽 （可怜的意思） 的人啊， 瘸子和老余
（他妻子） 都是多老实的人啊， 没得钱也没
人帮他们”。

为了让自己的回忆显得靠谱， 我特地
查了一下， 历史资料显示， 上世纪80年代
末90年代初确实是拐卖妇女的高发期， 很
多南方妇女被卖到了北方农村。 像瘸子爷
这样造孽的人， 应该不少。

A被解救回家那天， 余奶奶坐在家门
口呜呜地抹着眼泪压抑地哭， 瘸子爷则对
着门口的山头一通长骂， 第二天又像往常
一样耕忙劳作。

过了一年多以后， 他忽然收到了一封
信， 是三女儿B从安徽寄来的， 里面附着
一张双胞胎儿子的照片。 在信里， 瘸子爷
得知， 女儿还算幸运， 被卖给了一位乡村
代课老师。 生下一对儿子后， 男人同意B
给家里写信。 至此， 父女建立了联系。

在B生下女儿后， 瘸子爷第一次去了
安徽农村。 回来后 ， 老爷子似乎还挺高
兴， 说女儿被卖到的是平原地区， 至少干
农活不像我们老家的丘陵地带这样费劲这

样累， 女婿人也还不错。
2000年春节 ， 我刚上大学后回家过

年， 发现瘸子爷的四女儿大着肚子坐在我
家门口跟我妈聊天。 才知道， 她带着丈夫
回老家陪老人过年了， 她嫁到了B被卖到
的那个村， 男人是姐姐给她介绍的。

今年春节 ， 我妈回村里查看老房子
时， 碰到了B。 B和四妹妹都带着老公孩
子一起从安徽回来过年了， 一家人热热闹
闹的。 B还拿出手机给我妈看她孙辈的照
片， 说自己不到50岁就当奶奶了， 一脸幸
福。

C是大我七八岁的堂姐 ， 她能被拐
卖， 确实比较出人意料。

一则村里出过类似的事情， 二则她也
属于胆大心细之人。 但悲剧还是发生了。

我快要上高中的那个暑假， 对面山上

一直有个20多岁留着杀马特还染黄了的发
型的男子， 在那里哭哭啼啼， 前前后后20
天左右不肯离去。

一问才知道 ， 男子是从江苏追过来
的， 他花钱买下了C， 但让C跑回来了 。
可能是买下C之后， 对C还不错， 他每次
到C家时， C和家人也没有指责他， 还给
他吃喝， 然后C会大声跟他说， 你赶紧回
江苏去吧 ，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 声音
很大， 似乎可以让村里人都能听见 。 纠
缠多日眼见覆水难收后 ， 男子哭着离去
了。

C在被拐卖之前， 有人给她介绍了河
对岸的男子。 双方已经互相上门打探过情
况了， 男方也准备上门提亲了。 出了这一
档子事之后， 亲事自然黄了， 自然也不可
能在方圆几十里的农村里寻找婆家了。

好在当时农村人进城打工已蔚然成

风， C到了市里， 学了一手做面的手艺 ，
其间认识了同样学手艺的老公， 两人婚后
在市里开了一家小面馆。 这些年下来， 有
了孩子， 也攒钱在市里买了房子， 据说过
着还算安稳幸福的小日子。

不管怎样， 被拐卖带给人生的都只能
是悲剧。 对拐卖妇女的人， 必须严惩。

看到豆瓣上有人说， 判断一个男的是
不是 “直男癌”， 要看他在自己老婆、 老
妈或女儿， 意外被拐卖并有了新闻 （河北
被拐卖的最美女教师） 那种遭遇后， 会不
会独自拎着砍刀去砍人。 这是一种出离愤
怒的情绪化表达。 从道义上讲， 这些拐卖
妇女儿童的人渣确实该死。 但这仅仅只是
道义， 只是超强度的抒情， 不是法律。

法律得考虑怎样惩治恶， 还得尽量减
少恶对这个社会的伤害。 可退一步讲， 即
便恶人能被惩治， 堂姑堂姐们的人生能被
弥补吗？ 至于该不该死刑， 这个应该由法
律界的人士， 根据理论和实践的情况去界
定。 毕竟， 我们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不
管是领导还是平民百姓， 都知道要依法治
国。

看到网上各种争吵 ， 各种较真和矫
情， 我讲这3个有关拐卖的真实故事， 只
是想让大家感受到情况有时候跟我们想的

不同， 也祝福历经过磨难的堂姑堂姐们能
够幸福。

人财物省级统管能否守护司法公正朱恒顺

自去年6月正式启动以来， 作为本
轮司改的四大任务之一， “省以下法院
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被认为是直接
触及体制核心的 “硬骨头” 和 “去地方
化” 的关键一环， 其进展和成效受到了
广泛关注。

司法权是中央事权， 地方法院和地
方检察院是国家设立在地方的审判机关

和法律监督机关，并非地方党委、政府的
附属部门。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地方各级
法院、 检察院人财物较多地受制于地方
党委、政府，导致审判权、检察权行使过
程中容易受到地方领导的不当干预，使
案件办理结果甚至过程背离了公正司法

的要求， 严重损害了司法形象和司法权
威。毋庸置疑，对司法机关进行“去地方
化”改革，既符合我国宪法精神和司法权
的本质属性要求，也符合法治国家惯例，
是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 方向

是完全正确的。对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
人财物实行统一管理， 作为解决司法地方
保护、地方干预的重要措施，当然是有积极
意义的。

不过，导致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原因
是复杂的，法院、检察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
党委、政府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全面推
行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能
不能真正地解决司法不公的顽疾， 值得在
深化司法体制过程中进一步论证和思考。

一般情况下，“利益驱使”或者“权力干
预或影响”是导致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直
接根源，而这种利益或者权力来自何方，是
需要具体分析的。当前，一个普通的基层法
院每年受理的案件， 在五六千件至一万件
左右， 这些案件中， 有多少案件的处理结
果，是受到了地方领导的干预或者影响，多

少案件受到了地方利益和地方保护的干

预， 有待于以事实说话， 并且全面评估。
有关单位开展调研时， 曾有些地方法院负
责人明确指出， 地方干预及其影响， 被严
重地扩大化了， 地方保护、 地方干预对司
法的影响， 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这些声
音虽然微弱， 却也值得关注。 现实中， 容
易受到地方干预的案件， 主要是行政类案
件和涉及地方政府利益的重大经济案件，
这些案件的数量， 在每个地方所占的比例
都是极小的。

司法腐败与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

密切相关。要守护司法公正，就必须切断影
响司法公正的各种利益和权力， 使司法人
员在办案过程中不敢触及任何不当利益，
能够不受各种权力干扰， 真正依法独立办
案。 在影响司法人员独立办案的各种权力

中， 地方干预是一类， 司法内部的权力干
预，比如法院院长、庭长对主审法官的干预
或者影响， 上级检察院领导对下级检察院
的干预或者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一些
地方， 这甚至是权力干预的主要类型。因
此， 仅仅靠推行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
统一管理来守护司法公正，可能远远不够。
相反， 省以下人财物统筹， 是否会加剧法
院、检察院系统内的行政化，让法官、检察
官在办案时更加“仰望上级”，从而对司法
公正产生不利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

要想守护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就必须构建符合司法规律的职能明确、分
工合理、制约有效的司法权运行机制。这其
中，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健全对司法活动
的监督制约机制，才是真正的“牛鼻子”。现
实中， 在许多地方， 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

中，考虑了太多不该考虑的因素。比如，主
管领导的意见，同事的关照，亲朋好友的招
呼，这些是影响司法公正、产生司法腐败的
主要原因。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真正
落实司法责任制， 真正实现 “让审理者裁
判，让裁判者负责”，使法官、检察官能够独
立地凭自己的知识和良心办案，不必、不敢
考量案外因素。

为了让法官、 检察官能够独立地凭自
己的知识和良心办案，我们有必要尽快建
立司法办案全程留痕制度，从案件最初主
办人的办理情况和初步意见，到合议庭的
意见， 甚至审判委员会、 检察委员会的意
见，主管领导的意见，都要一一记录在案，
通过这种记录，有关机关能够对产生错案
甚至腐败的原因进行追溯，从而使有权者
不敢妄加干预，让司法对权力“脱敏”。

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 还要进一步
完善司法文书说理制度。 不仅要全面推
行司法办案文书， 特别是法院判决书说
理制度，而且应当达到如下目标：判决书
应当将当事人之间的全部争议点详细陈

述，说理的情况应当能让一般的案外人，
至少是律师看懂并且接受。 对于生效的
判决，判决书和案卷材料，包括全部证据
都要依法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 只有这
样， 办案人员才会努力让每一个判决都
能经得住民众评判，经得起历史检验。

当然，还有一点也是需要提及的。当
前的司法体制改革， 仍然处于 “试点”
阶段， 仍然具有 “摸着石头过河” 的性
质 。 因此 ， 在坚持改革大方向的前提
下， 我们也可以考虑在反复调研和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 设置不同的改革模式，
经过一段时间后， 对不同模式的试点和
改革情况进行反复权衡、 比较。 只有这
样， 才能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 能够
守护公平正义的司法体制改革方案。

冰点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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